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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连续3个月销售额为零 公司依其申请停发工资

案情简介
李某于2016年1月入职A科技

公司， 担任销售业务员， 双方签
订有两年期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
约定李某的月工资标准为： 基本
工资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 +
销 售 提 成 。 提 成 的 计 提 方 式
为 员 工 本 人 当 月 完 成 销 售 额
的5‰。

2016年7月至9月期间， 李某
均无销售额。 当年10月10日， 李
某向A科技公司递交申请。 申请
内容为： 因本人连续3个月无销
售额， 请公司从即日起停发本人
工资， 待有销售额后恢复发放。
此后， 李某继续在A科技公司工
作， 该公司没有向其支付2016年
10月10日以后的工资。

李某于2016年12月9日找到A
科技公司 ， 要求该公司补发其
2016年10月10日至12月9日期间
工资。 A科技公司以李某曾递交
停发工资申请为由， 拒绝其上述
要求。 李某遂提起劳动仲裁， 要
求A科技公司支付其2016年10月
10日至12月9日期间工资。

庭审中查明， 2016年10月10
日至12月9日期间， 李某正常出
勤， 但无销售额。 李某主张上述
期间其为A科技公司提供劳 动 ，
虽 然 没 有 销 售 额 ， 但 该 公 司
仍 应 按 照 约 定 的 月 薪 标 准 ，
向其支付基本工资 。 A科技公
司 辩 称 因 李 某 主 动 申 请 ， 在

无销售额的情况下放弃领取劳
动报酬 ， 所以该公司停发了其
2016年10月10日以后的工资。 两
者存在因果关系。 按照意思自治
原则， 李某无权要求其递交申请
以后的工资。 因此不同意向李某
补发工资。

裁决结果
A科技公司按照北京市最低

工资标准支付李某2016年10月10
日至2016年12月9日期间工资 。

案件评析
工资是固定劳动关系里的员

工所得的薪酬， 是法定用人单位
依据法律规定、 或行业规定、 或
根据与员工之间的约定， 以货币
形式对员工的劳动所支付的报
酬。

为保障劳动者获得工资的权
利， 国家在法律层面为用人单位
设定了按时支付员工劳动报酬的
义务 。 《劳动法 》 第50条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
给劳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
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北京
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9条第3款对
此也有相应规定， 即 “用人单位
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应当按照规定
日期足额支付， 不得克扣或者无
故拖欠。 工资支付日期遇法定休
假日或者休息日的， 应当提前在
最近的工作日支付”。

同时， 国家通过一定的立法

程序规定了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
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其所在企业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
酬， 即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对应
的法律文本为 《劳动法》 第48条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
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 自治
区 、 直 辖 市 人 民 政 府 规 定 ，
报 国 务院备案 。 用人单位支付
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

北京市为了贯彻落实最低工
资保障制度， 于1994年12月1日
正式颁布实施了 《北京市最低工
资规定》， 其中第4条规定 “劳动
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为企业工
作， 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
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
准。 劳动者个人工资收入低于最
低工资标准的， 企业必须及时补
足 ”，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
第10条对此也有如下规定 “用人
单位应当遵守本市最低工资的规
定， 支付劳动者工资不得低于最
低工资标准”。

本案中， A科技公司根据销
售人员的工作特点， 为李某设定
了基本工资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
准 ） +销 售 提 成 的 薪 酬 标 准 。
2016年10月10日起， A科技公司
以李某申请停发工资为由， 未再
向其支付此后的劳动报酬。 该做
法看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即劳
动者率先放弃领取工资的权利，
继而用人单位无需再向其履行支

付义务。 但结合现行法律法规，
李某递交停发工资申请后， 继续
在A科技公司正常出勤， 履行了
必要的劳动义务， 其应获得维持
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收入，
这与我国实行的最低工资保障制
度的初衷———保障劳动者的基
本生存需求， 维护劳动者的基本
经济权益 ,稳定社会秩序———相
符合。

另一方面， A科技公司与李
某约定的基本工资数额， 恰恰是
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强制规定用人
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下限，
是 用 人 单 位 必 须 无 条 件 遵 守
的 强 制性规范 ， 不允许有任何
的讨价还价。 该最低工资的给付
义务， 不因为劳动者的单方放弃
而灭失。

此外， 李某在2016年10月10
日至2016年12月9日期间 ， 作为
销售人员从事了A科技公司安排
的工作， 该公司理应按照约定标
准向其支付对价。 这对于劳动关
系双方， 特别是劳动者一方较为
公平。

考虑上述因素， 结合李某的
出勤情况和达成销售额情况 ，
仲裁委裁决， A科技公司按照约
定的基本工资标准， 即北京市最
低工资标准， 向李某支付2016年
10月10日至2016年12月9日期间
工资。

（作者单位 东城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

防止被 “甩”， 不妨让
子女提供保证

【案例 】 2015年7月 ， 因为
车祸导致身体残疾、 生活难于自
理， 75岁的吕丽芳被儿子送进一
家养老机构， 并一次性缴纳了半
年的服务费用。 谁知， 2016年元
月， 儿子没有前来续费， 甚至连
电话也无法接通。

原来， 儿子已经携带吕丽芳
获得的巨额车祸赔偿金跑了， 至
今不知去向。 此时， 吕丽芳终于
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老友意见， 让
儿子提供有经济实力、 有固定住
所的人， 为续交养老机构的服务
费用提供保证。

【点评】 保证， 是指让子女
之外的人和养老机构约定， 当子
女拒不缴纳服务费用时， 由子女
之外的人负责缴纳服务费用。

保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
任保证。

前者是指在养老机构与子女
之间的缴费纠纷经过审判或者仲
裁 ， 且 就 子 女 的 财 产 依 法 强
制 执 行仍不能缴清费用时 ， 由
子女之外的人对剩余费用承担清
偿责任。

后者是指当子女没有缴纳服
务费用时， 养老机构可以要求子
女缴清， 也可以要求子女以外的
第三人缴清， 或者要求子女或子
女之外的第三人共同缴清。 如果
约定没有明确是一般保证还是连
带责任保证， 则视为连带责任保
证。 很明显， 老人通过事先要求
子女提供保证人， 至少能让自己
多一层保障。

防止被 “甩”， 不妨让
子女提供抵押

【案例 】 2016年元月 1日 ，
当女儿将丈夫早已过世、 年过70
且身患重病的邱庚秀送到一家养
老机构时， 曾信誓旦旦地表示，
别说自己有别墅， 就是砸锅卖铁
也一定会如期缴清服务费用。

然而， 仅过了两个月， 养老
机构便告诉邱庚秀一个无法接受
的消息： 女儿已卖掉别墅和一切
值钱财产， 与人私奔了， 且没有
留下任何费用， 成了一名 “甩老
族”。 “要是我能压下她的别墅
或其它财产就好！” 邱庚秀喃喃
地说。

【点评】 抵押， 是指子女或
者子女之外的人， 平时不转移对

财产的占有、 使用， 将财产作为
缴纳养老机构服务费用的担保。
当子女拒不履行缴费义务时， 养
老 机 构 有 权 以 该 财 产 折 价 或
者 以 拍卖 、 变卖该财产的价款
优先受偿。

与之对应， 如果邱庚秀当初
能够要求女儿将必要财产抵押给
养老机构 ， 不轻信女儿巧舌如
簧 ， 自然也就不会造成 “人 ”
“财” 两空、 日后归宿无从谈起
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是用土
地使用权、 城市房地产、 林木、
船舶、 车辆等设定抵押， 应当到
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 （他项
权证）， 否则， 一旦子女事后通
过赠与、 买卖等方式转让给不知
情者， 则照样会是 “竹篮打水一
场空”。

防止被 “甩”， 不妨让
子女提供质押

【案例 】 2016年2月初 ， 刘
扬秀鉴于体谅儿子既要赚钱养
家， 又要照顾年逾八十的自己实
在力不从心， 加之儿子一再强调
有20万元的五年定期存单， 足以
支付自己的服务费用， 且其也确

实看到过该存单， 终于在儿子多
次要求后来到一家养老机构。

出乎刘扬秀意料的是， 仅过
了三个月， 儿子便在提前支取20
万元存款之后 ， 加入了 “甩老
族”。 “为什么当初我就没想到
用存单做质押呢？” 刘扬秀见人
就说。

【点评】 质押， 是指子女或
子女之外的人将其动产移交养老
机构占有， 将该动产作为缴纳老
人服务费用的担保。 当子女拒不
履行缴费义务时， 养老机构有权
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
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可以用于质押财产 ， 包括 ：
汇票、 支票、 本票、 债券、 存款
单、 仓单、 提单。 依法可以转让
的股份、 股票； 依法可以转让的
商标专用权， 专利权、 著作权中
的财产权。 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
权利。

与之对应， 如果当初刘扬秀
能够多一个心眼， 让儿子将20万
元的五年定期存单交给养老机
构 ， 并到所在银行办理相关手
续， 使儿子未经养老机构许可便
无法支取更无权提前支取， 无疑
能限制儿子 “甩老”。

（颜梅生）

仲裁委：只要付出劳动即应有报酬
微商代售海外假冒商品
销售额超五万属于犯罪
编辑同志：

我丈夫见一些朋友利用微
信做生意能轻松赚钱， 也萌发
了利用业余时间做国外产品代
购的想法 。 可经营三个月 后
并没有赚多少钱 。 为既能以
低价吸引客户 ， 又能赚到更
多的钱 ， 我丈夫想到了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 在此
后半年的时间里 ， 销售金额
达16万余元。 岂料， 我丈夫近
日被法院判处刑罚和罚金。

请问 :我丈夫的售假行为
只是发生在微信上， 没有对客
户造成身体伤害， 怎么也会构
成犯罪？

读者： 唐秋燕

唐秋燕读者：
你丈夫的行为， 确已构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刑法》 第二百一十四条

规定：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数额较
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 因此， 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是指销售明知是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
额较大的行为。

你丈夫的行为， 恰恰具备
了该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你丈夫实施了销
售。 该罪中的销售， 是指以采
购、 推销、 出售或兜售等方法
将商品出卖给他人， 包括批发
和零售、 请人代销、 委托销售
等多种形式。 你丈夫虽然是利
用业余时间使用 “微信” 这一
平台， 但却同样具有 “将商品
出卖给他人” 的性质。

另一方面 ， 你丈夫属于
“明知”。 就 “明知” 的认定，
一般看其是否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 （一） 知道自己销售的商
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 调换
或者覆盖的； （二） 因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
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 又
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的； （三） 伪造、 涂改商标
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
件被伪造、 涂改的； （四） 其
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 。 你丈
夫 事先刻意获取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 无疑与第 （一） 项
吻合。

再一方面， 你丈夫罪有应
得。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侵
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二条规
定：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在五万元
以上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
四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 ’ ， 应
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 销售金额在二十五万元
以上的， 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
四条规定的 ‘数额巨大’， 应
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 并处罚金 。 ” 而根据
《刑法》 第二百一十四条之规
定， “销售金额” 是指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
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你丈夫销
售金额已达16万元， 故其构成
犯罪。

（颜东岳）

简单地说， “甩老族” 就是指将父母送进养老机构， 支付一段时间的费用之后， 便玩起欠费失踪、 企
图甩掉父母的子女群体。 近期， 有关老人被 “甩”， 导致老人和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均无从保障的事件不时
见诸报端， 这不能不引起老人的警醒： 该如何防患于未然？【 】


